东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丽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规定》的通知

东丽政办〔2025〕7号
各街道办事处，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东丽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东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2月24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东丽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增强领导干部法治观念，提高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3号）《中共天津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的十项措施〉的通知》（津法发〔2021〕3号）《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人民政府行政应诉工作办法的通知》（津政发〔2020〕19号）等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本区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出庭应诉，是指在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机关作为被告或者应当追加为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追加，人民法院通知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行为。

第三条 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本行政机关的行政应诉工作。行政机关要强化责任意识，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的组织领导，依法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行政机关负责人要全面履行出庭应诉法定义务，主动参加庭审，协助人民法院依法开展调解和协调工作，积极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第四条 行政机关负责人是指行政机关的正职、副职负责人、参与分管被诉行政行为实施工作的副职级别的负责人以及其他参与分管的负责人。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是指行政机关正职负责人或主持工作的副职负责人。

第五条 下列行政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

（一）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案件；

（二）社会高度关注、影响重大的案件；

（三）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四）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案件；

（五）被诉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要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案件；

（六）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通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其他情形。

第六条 每年度第一起行政诉讼案件须由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出庭应诉，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年度出庭应诉率不低于20%。鼓励行政机关负责人采取轮换制参与出庭应诉。原则上每一起行政诉讼案件一审、二审等阶段的出庭负责人保持一致。
第七条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时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能够证明该行政机关负责人职务的佐证材料。行政机关负责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应当提交加盖行政机关印章或者由该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签字认可的相关证明。

第八条 行政机关参加出庭应诉，可以委托一到二名诉讼代理人。诉讼代理人中至少有一名是被诉行政行为的承办人或者熟悉相关业务的工作人员。

第九条 案件开庭审理前，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组织本单位法制科室和业务部门及时做好案情分析，充分发挥本单位法律顾问、公职律师的作用，做好开庭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细化应诉提纲、制定应急预案，切实提升出庭应诉效果。

第十条 行政机关负责人或者行政机关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在庭审过程中应当就案件情况进行陈述、答辩、提交证据、辩论、发表最后意见，对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解释说明，并如实陈述案件事实与执法依据。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当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遵守法庭规则，维护诉讼秩序，庭审过程中禁止出现与庭审工作无关的行为活动。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时要认真参与案件庭审，并就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发表意见，做到“出庭、出声、出效果”。对于人民法院组织调解、建议和解的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积极予以配合，力求实现案结事了。

第十三条 案件审结后，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组织本单位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认真履行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及调解书，并对相关法律文书进行认真研究，及时整改存在的问题。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发送司法建议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及时组织本单位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处理，并按照司法建议书的要求就相关问题向人民法院进行说明和反馈。

第十五条 各行政机关在行政应诉工作中要压实工作责任，积极履职担当作为。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带头履行好本单位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抓具体、负总责，引导并要求单位全体工作人员切实增强法治观念，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行政争议的能力和水平，确实积极稳妥化解行政争议。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东丽区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的规定》（东丽政办〔2020〕2号）同时废止。


